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

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威海

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合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6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22年

1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42.1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7,424.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7,180.89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60,243.11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1月到账，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2022]251Z0001 号《验资报

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后因证券登记费减免 6.40万

元，实际发行费用较之前减少 6.4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实际为 60,249.51万元。

公司（含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已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用于存放上

述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根据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龙须岛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



行威海龙须岛支行”）、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存放

于农业银行威海龙须岛支行（银行账号：15590601048888888）的募集资金，专

项用于“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该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5,069.89万元。

为便捷对募集资金专户的日常操作，进一步优化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结构，提

高资金使用与监管效率，公司决定在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成山支行开立新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承接上述“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

与管理。

待该专户内募集资金本息全部划转至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后，公司将及时

办理原在农业银行威海龙须岛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5590601048888888）

的注销手续。原公司与农业银行威海龙须岛支行、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公司将与保荐机构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成山支行就新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确保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继续

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为存储账户的变更，不改变募集资金的实际

用途，不影响“总部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审议程序

2025年 12月 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专户日

常操作的便利性，提高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率，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

金专户事项。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派的相关人员根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

和实际需求全权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或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签

署等相关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使用方向，

不会对公司实施募投项目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况；

2、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规定。

因此，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